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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11008 臺北市市府路 1號南區 2樓 

承辦人：徐振閎 

電話：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8381 

傳真：2720-3922 

電子信箱：1698@dba2.tcg.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字第 10362866600 號 

主  旨：本局 103 年 6 月 3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362864101 號函主旨：「......

業經本局以 103 年 6 月 3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362864100 號令修正發

布」應更正為「訂定發布」，請 查照。 

說  明：依本局 103 年 6 月 3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362864101 號函辦理。 

正  本：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

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副  本：臺北市議會、臺北市政府法務局、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機要組 

 

局長 邊 泰 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3-

4 樓 

承辦人：張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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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728-7510 

傳真：02-2759-5125 

電子信箱：oa-0779@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開字第 10331749600 號 

主  旨：檢送修正後「臺北市優良地政士評選及獎勵要點」全文及修正對照

表，並自 103 年 6 月 25 日起實施。 

說  明： 

一、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42 條及第 44 條規定辦理。 

二、副本抄送臺北市議會、本府秘書處、法務局及地政局。 

正  本：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台

北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臺北市各地政事務

所 

副  本：臺北市議會(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含附件)、臺北市政府秘

書處(含附件)、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含附件) 

 

市長 郝 龍 斌 
地政局局長 黃榮峰 決行 

 

臺北市優良地政士評選及獎勵要點 

沿革：1.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25 日臺北市政府(97)府授地三字第 09733200400 號函訂頒，並

自即日起實施。 

2.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0 日臺北市政府府授地開字第 10130787300 號函修正，並自即

日起實施。 

3.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26 日臺北市政府府授地開字第 10232157500 號函修正發布第 2

點至第 6點，並自即日起實施。 

4.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0 日臺北市政府府授地開字第 10331749600 號函修正發布第 3

點至第 7點，並自 103 年 6月 25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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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表揚協助推動地政、稅務行政業務成績優

良之地政士，特訂定本要點。 

二、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優良地政士參選人須符合下列基本資格： 

（一）領有本市地政士開業執照，且執業連續滿二年以上。 

（二）最近十年內無違反地政士法而受行政罰、懲戒處分，或未因執行業

務上涉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等犯罪行為於偵查、訴訟中

或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三）最近三年內未經評選評定為本市優良之地政士。 

三、參選人應符合下列獎勵條件之一： 

（一）對地政、稅務行政業務之法令或作業方式研提修正或改進意見，經

有關機關採行，成效顯著。 

（二）對地政制度之創新，地政及稅務行政業務之革新，或對地政及財稅

學術、法規之研究著作，具有重大貢獻。 

（三）協助解決不動產交易或產權糾紛案，成效顯著。 

（四）舉發或協助偵辦虛偽詐騙之土地登記案件或逃漏稅捐事件，致能防

杜或破獲犯罪行為、維護稅捐稽徵公平，保障人民財產權益。 

（五）協助本市稅捐機關徵起稅收，充裕市庫，並經稅捐機關審認成效顯

著。 

（六）協助政府政策之推行有重大貢獻者。 

（七）前一年度在本市代理申請土地登記案件達一百件以上，且補正比率

未超過百分之五、駁回比率未超過百分之三；連件案件之補正及駁

回比率，以該宗案件實際補正及駁回件數計算之。 

（八）前一年度在本市代理土地增值稅、契稅、地價稅、房屋稅網路申報

成績優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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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方式如下： 

（一）自我推薦或由本市地政士公會、本市稅捐稽徵處、本府地政局、本

市各地政事務所及與地政士執業有關之機關團體推薦。 

（二）各推薦機關團體或自我推薦人應於本府地政局規定期間內，將候選

人下列文件彙整為資料冊，掛號郵寄或逕送本府地政局，逾期不予

受理。郵寄者以郵戳日期為憑。 

1.臺北市優良地政士推薦表（格式如附件一）。 

2.參選人同意書（格式如附件二）。 

3.相關具體事蹟之證明文件或資料。 

4.查詢個人刑案資料同意書（格式如附件三）。 

（三）以前點第七款規定申請者，應附具參選人代理申請登記案件統計表

及其明細（格式如附件四、五）。 

（四）推薦表之參選人介紹及推薦理由應具體詳實，未臻具體或證明文件

不齊全者應予補正，不於期間內補正者，應予退件。 

五、評選方式分初評、複評二階段進行： 

（一）初評：由本府地政局就推薦資料冊等文件進行書面審查，並將符合

基本資格及獎勵條件之參選人名單於本府地政局網站公告五天，公

告期間如經檢舉或異議，並經查證有不符基本資格或獎勵條件屬實

者，喪失參選資格。 

（二）複評： 

1.由本府地政局籌組評選小組負責評選。評選小組置委員九人至十

一人，除召集人由本府地政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地政局

邀請與地政士執業有關之相關機關代表以及社會公正人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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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選小組以面談方式進行評審，並依下列項目權值評分及加總（評

分表格式如附件六）。 

(1)資料冊占百分之四十。 

(2)推薦介紹占百分之三十。 

(3)評審委員與參選人意見交換占百分之三十。 

3.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並彙整各參選人之序位合計值。 

4.評選結果依序位合計值，由小而大排定參選人名次。 

5.參選人序位合計值有二人以上相同時，擇獲得評審委員評定序位

第一之數量較多者為優先，倘仍相同時，依序類推之。 

六、獎勵與表揚方式如下： 

（一）每屆以獎勵排名前三分之一為原則，該獎勵人數經計算後遇有小數

點之情況，均無條件進位，且以不超過十人為限。但參選人經出席

委員評分之平均分數未達八十分者，不予獎勵。 

（二）由本府地政局將評選結果簽報市長核定，頒發獎座及獎狀，於市政

會議、地政士座談會或本市地政士公會會員大會等其他重要活動場

合公開表揚，並公告於本府、本府地政局及本市稅捐稽徵處網站。 

（三）受獎人若有符合地政士法第四十二條規定成績特別優異之情事者，

擇優報請內政部獎勵之。 

（四）未獲獎勵之參選人，如經出席委員評分之平均分數達八十分者，得

由本府地政局頒發嘉勉狀。 

七、受獎人如有不符基本資格或獎勵條件情事且經查證屬實，或評選後有違反

地政士法而受懲戒處分，或因執行業務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等

犯罪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者，主辦機關得逕予撤銷其獲獎資格，並追回其

所獲獎座及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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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優良地政士推薦表      

受理機關 臺 北 市 政 府 地 政 局 

姓  名  性  別  

參選人 

簽章欄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執業期間  

請貼 2吋 

正面半身照片 

(或數位影像照片)

事務所 

名  稱 

 事務所 

地  址 

 

電  話 

公： 

宅： 

手機： 

傳真： 

通訊地址 

 

推薦方式 □自我推薦    □非自我推薦 

申請獎勵 

條件 

□對地政、稅務行政業務之法令或作業方式研提修正或改進意見，經有關

機關採行，成效顯著。 

□對地政制度之創新，地政及稅務行政業務之革新，或對地政及財稅學術、

法規之研究著作，具有重大貢獻。 

□協助解決不動產交易或產權糾紛案，成效顯著。 

□舉發或協助偵辦虛偽詐騙之土地登記案件或逃漏稅捐事件，致能防杜或

破獲犯罪行為、維護稅捐稽徵公平，保障人民財產權益。 

□協助本市稅捐機關徵起稅收，充裕市庫，並經稅捐機關審認成效顯著。 

□協助政府政策之推行有重大貢獻者。 

□前一年度在本市代理申請土地登記案件達一百件以上，且補正比率未超

過百分之五、駁回比率未超過百分之三；連件案件之補正及駁回比率，

以該宗案件實際補正及駁回件數計算之。 

□前一年度在本市代理土地增值稅、契稅、地價稅、房屋稅網路申報成績

優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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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人介紹及

推薦理由 (本

欄請推薦單位

具體詳實陳述，

不敷填載可另

製附件。) 

1.參選人學經歷： 

 

2.申請獎勵之具體事蹟及其他事蹟(如：參與志願服務)陳述： 

 

3.推薦理由： 

 

受獎紀錄 
 

 

附件目錄 

1.參選人同意書。 

2.查詢個人刑案資料同意書。 

3.相關證明文件或資料。 

 

 

 

推薦機關、團體、個人：                      （請蓋印信） 

 

 

 

 

 

代表人（負責人）：               （請署名並加蓋職章或簽字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表如有跨頁，請推薦機關團體〔或自我推薦之參選人〕加蓋騎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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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參 選 人 同 意 書 

 

 

 

本人      因參加臺北市優良地政士評選，在此聲明，本人如有不符基

本資格或獎勵條件情事，同意放棄參選資格或註銷當選資格並繳回所獲獎座及

獎狀。 

 

 

 

 

 

 

   立同意書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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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查詢個人刑案資料同意書 

 

茲同意授權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臺

灣高等法院查（調）閱本人有無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等犯罪行為等

相關刑案資料，以應辦理臺北市優良地政士評選資格之需。 

                     

 

 

 

 

 

 

 

       授權人                  簽字（蓋章）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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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地政士   年   月至   年   月代理申請土地登記案件統計表 

地政士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案 件

總 數

補 正

件 數
補正率 

駁  回

件  數
駁回率 備註 

       

       

       

       

       

       

       

       

       

       

       

       

       

       

       

       

       

       

       

※地政士申請土地登記案件明細中，如有連件者，請於備註欄註明該宗案件之起迄收

件號及實際補正、駁回收件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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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地政士申請土地登記案件明細 

序號 收件年 收件日期 收件字 收件號 
土地

筆數

建物

筆數
補正日期 駁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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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臺北市第  屆優良地政士評選會議評分表    委員編號： 

初評結果 複評項目及權重【註2】 

編號 
參選人

姓名 
性別 

地政

士事

務所

名稱 

自我推薦

人或推薦

機關團體

名稱 

符合基

本資格

之情形

 

符合獎勵條

件之項目(依

檢附書面證

明文件審查)

【註 1】 

資料冊

40%

推薦介紹  

30% 

※自我推薦者：

參選人自我推

薦及介紹30%

※機關團體推薦

者：機關團體

推薦參選人15

%、參選人自我

介紹15% 

評審委

員與參

選人意

見交換 

30% 

 

總評分 

【註3】

轉換

序位

【註4】

           

           

           

           

           

評選委員：                          (簽名) 

註 1：依臺北市優良地政士評選及獎勵要點第 3 點規定，參選人應有合於下列獎勵條件之一：(一)

對地政、稅務行政業務之法令或作業方式研提修正或改進意見，經有關機關採行，成效顯著。

(二)對地政制度之創新，地政及稅務行政業務之革新，或對地政及財稅學術、法規之研究著

作，具有重大貢獻。(三)協助解決不動產交易或產權糾紛案，成效顯著。(四)舉發或協助偵

辦虛偽詐騙之土地登記案件或逃漏稅捐事件，致能防杜或破獲犯罪行為、維護稅捐稽徵公平，

保障人民財產權益。(五)協助本市稅捐機關徵起稅收，充裕市庫，並經稅捐機關審認成效顯

著。(六)協助政府政策之推行有重大貢獻者。(七)前一年度在本市代理申請土地登記案件達

一百件以上，且補正比率未超過百分之五、駁回比率未超過百分之三；連件案件之補正及駁

回比率，以該宗案件實際補正及駁回件數計算之。(八) 前一年度在本市代理土地增值稅、

契稅、地價稅、房屋稅網路申報成績優異者。 

註 2：自我推薦之參選人倘未出席本次評選會議者，僅計算其「資料冊」分數，其餘項目不予列入

評分。另各評分項目之評分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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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料冊：含推薦表之參選人介紹、具體事蹟、推薦理由及相關文件等。 

(2)推薦介紹：含事蹟闡述、志願服務或配合地政相關政策之作為、自我介紹(含未來抱負與

執業願景)、服裝儀態等。 

(3)評審委員與參選人意見交換：含機智反應、邏輯推理、意見內涵、推薦理由及優良事蹟

闡述等。 

註 3：參選人經出席委員評分之平均分數未達八十分者，不予獎勵。 

註 4：依個別參選人獲得之總評分高低轉換為序位次序，即總評分最高者序位為第 1，總評分次高

者序位為第 2，餘依此類推。 

 

「臺北市優良地政士評選及獎勵要點」修正總說明 

  本府為激勵地政士提升服務品質，樹立優良之楷模，前於九十七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以府授地三字第０九七三三二００四００號函訂頒本要點，並自該日

起實施。一０一年四月十日以府授地開字第一０一三０七八七三００號函修正

獎勵條件規定及採序位總合法評選，及一０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臺北市政府府授

地開字第一０二三二一五七五００號函修正新增參選管道及採分組方式評選在

案。 

  茲為強化本市優良地政士評選機制，使參選機制及評選過程更臻完善，修

正重點如下： 

一、為避免有符合數項獎勵條件之參選人僅得擇一組別參選，妨礙或限制參選

人突顯多元專長及執業績效，故取消第三點分組參選規定。另為期核實審

認參選人協助本市稅捐機關徵起稅收之成效，並考量網路申報之稅目除土

地增值稅與契稅外，尚有地價稅及房屋稅，爰修訂第五款須經稅捐機關審

認其績效情形及第八款網路申報稅務之項目。 

二、為合併精簡參選人資料冊文件，並考量推薦機關團體應對推薦參選人有一

定程度了解後始決定推薦，爰將參選人自傳併入推薦表格，由推薦機關團

體或自我推薦者於推薦表詳實介紹參選人學經歷、具體事蹟及推薦理由等，

爰修正第四點第二款及第四款申請文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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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利評審委員充分了解參選人具體優良事蹟及推薦機關團體推薦理由，爰

將推薦機關團體推薦介紹參選人之相關說明納入評分，爰修正第五點第二

款第二目之評分項目名稱。另就參選人序位合計值有二人以上相同時之擇

優排名方式，併列於複評階段，爰將原第六點第二款改列於第五點第二款

第五目。 

四、經參酌歷屆評選委員評分情形，爰將第六點第一款獲獎分數門檻由七十五

分修正為八十分。另為勉勵未獲獎勵之參選人持續自我策進、精研專業知

識與實務，提升服務品質，嘉惠民眾，爰增訂第四款規定就平均分數達八

十分之參選人，得由本府地政局頒發嘉勉狀，以資鼓勵。 

五、本市優良地政士本應自覺自律、謹言慎行、恪守法令，作為同業之典範，

為維護本市優良地政士專業形象及本府評選制度之公信力，爰於第七點增

訂評選後之汰劣機制。 

 

「臺北市優良地政士評選及獎勵要點」修正對照表 

103 年 6 月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臺北市優良地政士評選及獎勵

要點 

臺北市優良地政士評選及獎勵

要點 

名稱未修正。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表揚協助推動地政、

稅務行政業務成績優良之

地政士，特訂定本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表揚協助推動地政、

稅務行政業務成績優良之

地政士，特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優良地政士參選人須符合

下列基本資格： 

(一)領有本市地政士開業

二、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優良地政士參選人須符合

下列基本資格： 

(一)領有本市地政士開業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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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執照，且執業連續滿

二年以上。 

(二)最近十年內無違反地

政士法而受行政罰、

懲戒處分，或未因執

行業務上涉有詐欺、

背信、侵占、偽造文

書等犯罪行為於偵查、

訴訟中或經有罪判決

確定者。 

(三)最近三年內未經評選

評定為本市優良之地

政士。 

執照，且執業連續滿

二年以上。 

(二)最近十年內無違反地

政士法而受行政罰、

懲戒處分，或未因執

行業務上涉有詐欺、

背信、侵占、偽造文

書等犯罪行為於偵查、

訴訟中或經有罪判決

確定者。 

(三)最近三年內未經評選

評定為本市優良之地

政士。 

三、參選人應符合下列獎勵條

件之一： 

(一)對地政、稅務行政業

務之法令或作業方式

研提修正或改進意見，

經有關機關採行，成

效顯著。 

(二)對地政制度之創新，

地政及稅務行政業務

之革新，或對地政及

財稅學術、法規之研

究著作，具有重大貢

獻。 

(三)協助解決不動產交易

或產權糾紛案，成效

三、參選人就下列組別擇一參

選，並應符合所屬組別所

列獎勵條件之一： 

(一)卓越事蹟組： 

1.對地政、稅務行政業

務之法令或作業方式

研提修正或改進意見，

經有關機關採行，成

效顯著。 

2.對地政制度之創新，

地政及稅務行政業務

之革新，或對地政及

財稅學術、法規之研

究著作，具有重大貢

獻。 

一、考量原分組

參選方式未

達希冀擴大

參選層面及

避免排擠之

目標，且對

於符合數款

獎勵條件之

參選人僅得

擇一組別參

選，將有妨

礙或限制參

選人突顯多

元專長及執

業績效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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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顯著。 

(四)舉發或協助偵辦虛偽

詐騙之土地登記案件

或逃漏稅捐事件，致

能防杜或破獲犯罪行

為、維護稅捐稽徵公

平，保障人民財產權

益。 

(五)協助本市稅捐機關徵

起稅收，充裕市庫，

並經稅捐機關審認成

效顯著。 

(六)協助政府政策之推行

有重大貢獻者。 

(七)前一年度在本市代理

申請土地登記案件達

一百件以上，且補正

比率未超過百分之五、

駁回比率未超過百分

之三；連件案件之補

正及駁回比率，以該

宗案件實際補正及駁

回件數計算之。 

(八)前一年度在本市代理

土地增值稅、契稅、

地價稅、房屋稅網路

申報成績優異者。 

3.協助解決不動產交易

或產權糾紛案，成效

顯著。 

4.舉發或協助偵辦虛偽

詐騙之土地登記案件

或逃漏稅捐事件，致

能防杜或破獲犯罪行

為、維護稅捐稽徵公

平，保障人民財產權

益。 

5.協助本市稅捐機關徵

起稅收，充裕市庫，

成效顯著。 

6.協助政府政策之推行

有重大貢獻者。 

(二)業務績效組： 

1.前一年度在本市代理

申請土地登記案件達

一百件以上，且補正

比率未超過百分之五、

駁回比率未超過百分

之三；連件案件之補

正及駁回比率，以該

宗案件實際補正及駁

回件數計算之。 

2.前一年度在本市代理

土地增值稅、契稅網

路申報件數占本市土

爰取消分組

參選規定。

二、為期核實審

認參選人協

助本市稅捐

機關徵起稅

收，充裕市

庫之成效，

以遂行評選

程序，爰修

訂第五款須

經該機關審

認其績效情

形。 

三、考量網路申

報之稅目除

土地增值稅

與契稅外，

尚有地價稅

及房屋稅，

爰修訂第八

款。 

四、款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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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地增值稅、契稅網路

申報總件數前四十名。

四、申請方式如下： 

(一)自我推薦或由本市地

政士公會、本市稅捐

稽徵處、本府地政局、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及

與地政士執業有關之

機關團體推薦。 

(二)各推薦機關團體或自

我推薦人應於本府地

政局規定期間內，將

候選人下列文件彙整

為資料冊，掛號郵寄

或逕送本府地政局，

逾期不予受理。郵寄

者以郵戳日期為憑。

1.臺北市優良地政士推

薦表(格式如附件一)。

2.參選人同意書（格式

如附件二）。 

3.相關具體事蹟之證明

文件或資料。 

4.查詢個人刑案資料同

意書(格式如附件三)。

(三)以前點第七款規定申

請者，應附具參選人

代理申請登記案件統

四、申請方式如下： 

(一)自我推薦或由本市地

政士公會、本市稅捐

稽徵處、本府地政局、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及

與地政士執業有關之

機關團體推薦。 

(二)各推薦機關團體或自

我推薦人應於本府地

政局規定期間內，將

候選人下列文件彙整

為資料冊，掛號郵寄

或逕送本府地政局，

逾期不予受理。郵寄

者以郵戳日期為憑。

1.臺北市優良地政士推

薦表(格式如附件一)。

2.參選人同意書（格式

如附件二）。 

3.參選人自傳。 

4.相關具體事蹟之證明

文件或資料。 

5.查詢個人刑案資料同

意書(格式如附件三)。

(三)以前點第二款第一目

規定申請者，應附具

一、為簡化參選

人籌備文件，

將原第二款

第三目刪除，

餘目次調整。

二、配合本點第

二款文件之

修正，並考

量推薦機關

團體應對參

選人有一定

程度了解後

始決定推薦，

爰將第四款

及附件一臺

北市優良地

政士推薦表

酌作文字修

正。 

三、配合第三點

之修正，第

三、四款及

附件一推薦

表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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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計表及其明細（格式

如附件四、五）。 

(四)推薦表之參選人介紹

及推薦理由應具體詳

實，未臻具體或證明

文件不齊全者應予補

正，不於期間內補正

者，應予退件。 

參選人代理申請登記

案件統計表及其明細

(格式如附件四、五)。

(四)推薦表之推薦意見應

具體詳實，未臻具體

或證明文件不齊全者

應予補正，不於期間

內補正者，應予退件。

五、評選方式分初評、複評二

階段進行： 

(一)初評：由本府地政局

就推薦資料冊等文件

進行書面審查，並將

符合基本資格及獎勵

條件之參選人名單於

本府地政局網站公告

五天，公告期間如經

檢舉或異議，並經查

證有不符基本資格或

獎勵條件屬實者，喪

失參選資格。 

(二)複評： 

1.由本府地政局籌組評

選小組負責評選。評

選小組置委員九人至

十一人，除召集人由

本府地政局局長兼任，

其餘委員由本府地政

五、評選方式分初評、複評二

階段進行： 

(一)初評：由本府地政局

就推薦資料冊等文件

進行書面審查，並將

符合基本資格及獎勵

條件之參選人名單於

本府地政局網站公告

五天，公告期間如經

檢舉或異議，並經查

證有不符基本資格或

獎勵條件屬實者，喪

失參選資格。 

(二)複評： 

1.由本府地政局籌組評

選小組負責評選。評

選小組置委員九人至

十一人，除召集人由

本府地政局局長兼任，

其餘委員由本府地政

一、配合第三點

之修正，第

二款第二目

及附件六評

分表酌作文

字修正。 

二、為利評審委

員充分了解

參選人之具

體優良事蹟

及推薦機關

團體之推薦

意見，將推

薦機關團體

推薦介紹參

選人之相關

說明納入評

分，爰就本

點第二款第

二目所列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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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局邀請與地政士執業

有關之相關機關代表

以及社會公正人士擔

任。 

2.評選小組以面談方式

進行評審，並依下列

項目權值評分及加總

（評分表格式如附件

六）。 

(1)資料冊占百分之

四十。 

(2)推薦介紹占百分

之三十。 

(3)評審委員與參選

人意見交換占百

分之三十。 

3.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

為序位，並彙整各參

選人之序位合計值。

4.評選結果依序位合計

值，由小而大排定參

選人名次。 

5.參選人序位合計值有

二人以上相同時，擇

獲得評審委員評定序

位第一之數量較多者

為優先，倘仍相同時，

依序類推之。 

局邀請與地政士執業

有關之相關機關代表

以及社會公正人士擔

任。 

2.評選小組以面談方式

進行評審，按組別並

依下列項目權值評分

及加總（評分表格式

如附件六）。 

(1)資料冊占百分之

四十。 

(2)參選人闡述個人

事蹟占百分之三

十。 

(3)評審委員與參選

人意見交換占百

分之三十。 

3.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

為序位，並彙整各參

選人之序位合計值。

4.評選結果依序位合計

值，由小而大排定參

選人名次。 

目酌作文字

修正。 

三、將第六點有

關參選人序

位合計值有

二人以上相

同時之擇優

排名方式，

併列於本點

複評階段，

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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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六、獎勵與表揚方式如下： 

(一)每屆以獎勵排名前三

分之一為原則，該獎

勵人數經計算後遇有

小數點之情況，均無

條件進位，且以不超

過十人為限。但參選

人經出席委員評分之

平均分數未達八十分

者，不予獎勵。 

(二)由本府地政局將評選

結果簽報市長核定，

頒發獎座及獎狀，於

市政會議、地政士座

談會或本市地政士公

會會員大會等其他重

要活動場合公開表揚，

並公告於本府、本府

地政局及本市稅捐稽

徵處網站。 

(三)受獎人若有符合地政

士法第四十二條規定

成績特別優異之情事

者，擇優報請內政部

獎勵之。 

(四)未獲獎勵之參選人，

如經出席委員評分之

平均分數達八十分者，

六、獎勵與表揚方式如下： 

(一)每屆各組以獎勵排名

前三分之一為原則，

該獎勵人數經計算後

遇有小數點之情況，

均無條件進位，且各

組獎勵總人數以不超

過五人為限。但參選

人經出席委員評分之

平均分數未達七十五

分者，不予獎勵。 

(二)前項參選人序位合計

值有二人以上相同時，

擇獲得評審委員評定

序位第一之數量較多

者為優先，倘仍相同

時，依序類推之。 

(三)由本府地政局將評選

結果簽報市長核定，

頒發獎座一座及獎狀

一幀，於市政會議、

地政士座談會或本市

地政士公會會員大會

等其他重要活動場合

公開表揚，並公告於

本府、本府地政局及

本市稅捐稽徵處網站。

(四)受獎人若有符合地政

一、配合第三點

之修正，第

一款酌作文

字修正，另

參考歷屆評

選委員評分

情形，調整

獲獎分數門

檻。 

二、原第二款係

參選人序位

合計值有二

人以上相同

時之擇優排

名方式，移

列第五點第

二款第五目。

三、原第三款及

第四款款次

依序調整為

第二款及第

三款，並酌

作文字修正。

四、為勉勵未獲

獎勵之參選

人持續自我

策進、精研

專業知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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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得由本府地政局頒發

嘉勉狀。 

士法第四十二條規定

成績特別優異之情事

者，擇優報請內政部

獎勵之。 

實務，提升

服務品質，

嘉惠民眾，

爰增訂第四

款。 

七、受獎人如有不符基本資格

或獎勵條件情事且經查證

屬實，或評選後有違反地

政士法而受懲戒處分，或

因執行業務有詐欺、背信、

侵占、偽造文書等犯罪行

為經有罪判決確定者，主

辦機關得逕予撤銷其獲獎

資格，並追回其所獲獎座

及獎狀。 

七、受獎人如有不符基本資格

或獎勵條件情事且經查證

屬實者，主辦機關得逕予

撤銷其獲獎資格，並追回

其所獲獎座及獎狀。 

本市優良地政士

本應自覺自律、

謹言慎行、恪守

法令，作為同業

之典範，為維護

本市優良地政士

專業形象及本府

評選制度之公信

力，爰增訂評選

後之汰劣機制。

 

臺北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府法綜字第 10331948300 號 

修正「臺北市學生團體保險自治條例」為「臺北市學生及幼兒團體保險自

治條例」。 

附「臺北市學生及幼兒團體保險自治條例」。 

 

市長 郝 龍 斌 
法務局局長 蔡立文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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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巿學生及幼兒團體保險自治條例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國民教育法第五條之一第一項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三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市立國民中小學校、經臺北市政府（以下

簡稱市政府）核准立案之私立國民中小學校、補習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之學生及經許可設立之公、私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幼兒園）之幼兒應參

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承辦本保險之保險公司為保險人。學校及幼兒園

為要保人。被保險人之法定代理人為受益人。但已成年之被保險人，以

其本人或繼承人為受益人。 

  六十五歲以上之被保險人，應提出保險人指定之醫療機構出具之健

康檢查報告，作為保險人決定納保與否之參據。 

  本保險由教育局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發生下列事故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請領

保險給付： 

一 死亡。 

二 因疾病致殘廢，或需要住院治療者。 

三 遭遇意外事故致殘廢，或需要診療者。 

第五條  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 

第五條之一  被保險人死亡時，由市政府另發給慰問金新臺幣十萬元；致殘

廢時，另發給保險理賠金額十分之一之慰問金。 

  前項慰問金由教育局編列預算支應。 

第六條  本保險應繳之保險費，由市政府負擔三分之一（不足一元以一元計

算），其餘由被保險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已成年之被保險人本人負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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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註冊時繳納。但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應由要保人造具名

冊函送市政府全額補助： 

一 被保險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已成年之被保險人本人為低收入戶。 

二 被保險人具有原住民身分。 

三 被保險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持有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手冊。 

四 被保險人為就讀本市啟聰學校、啟明學校、啟智學校、文山特殊學

校之特教生。 

  前項被保險人應負擔之保險費數額，由教育局依招標結果公告之。 

  第一項市政府應負擔之保險費，分兩學期撥交保險人。 

第七條  本保險有效期間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被保險

人於八月一日以後繳納保險費者，亦同。但二歲以上幼兒學期中就讀幼

兒園者，保險效力自就讀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為應屆畢業生者，

其保險效力至八月三十一日終止。 

  被保險人於學期中學籍異動者，本保險之效力依下列規定： 

一 學期中轉入本市學校就讀者，自入學之日起發生保險效力並繳納保

費。 

二 被保險人喪失本市學校學籍者，自喪失日起三十日後，保險效力終

止，保險人應退還未到期之保險費。 

三 轉學至本市其他學校者，保險契約繼續有效，由要保人向保險人辦

理異動通知。 

  被保險人休學時，保險契約繼續有效，由要保人將休學學生姓名、

學號等資料通知保險人備查。休學期滿喪失學籍者，要保人亦應通知保

險人。 

第八條  符合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受傷住院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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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故發生之日起一年內施行保險條款中列舉之重大手術者，除本保險

應享之保險給付外，得檢具原醫療費用收據證明向保險人專案申請手術

補助費用，補助之最高金額依當年度保險契約之約定。 

第九條  被保險人因下列情事之一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者，保險人不

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一 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故意行為。 

二 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 被保險人非因保險事故所施行之外科手術、整形美容或天生畸形之

整復。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必要外科整型，不在此限。 

第十條  被保險人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一 麻醉藥、迷幻藥品成癮者。 

二 牙科鑲補或裝設義齒、義肢、義眼（意外事件除外）、眼鏡（包括檢

查、驗光）或其他附屬品。 

三 非以治療為目的之健康檢查、療養或特別護理。 

四 掛號診斷證件、傷患運送（集體運送除外）、病房陪護或指定醫生

等費用。 

第十一條  要保人應於每學期註冊時，在收取被保險人代辦費用收據內開列

保險費一項，並於收取後三十日內填造被保險人人數及保險費用明細

表連同代辦之保險費，繳送保險人或其指定代收處所，由保險人掣發

保險費收據，交由要保人存執。 

第十二條  教育局應將本自治條例規定事項，納入保險契約內容。 

第十三條  第五條之一規定，於臺北市立大學、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及進修學

校學生準用之。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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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府法綜字第 10331976200 號 

修正「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及編制表，並溯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

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及編制表。 

 

市長 郝 龍 斌 
法務局局長 蔡立文 決行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 

第一條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本局)置局長，承市長之命綜理局務，

並兼受內政部警政署署長之指揮監督；置副局長三人，襄理局務。 

第三條  本局設下列各科、室、中心，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 行政科：勤務規劃、派出所設置、警力配備、警察服制、警械管制、

設備標準、警察勤務、勤前教育、特殊任務警力、取締電子遊戲場

渉嫌賭博工作、正俗業務、職務協助及其他有關行政警察業務等事

項。 

二 保安科：保安警備措施規劃與督導、選舉與慶典治安維護、集會遊

行、秩序維護、義勇警察組訓與運用、戰時警務工作、恐怖活動防

處、協助軍事動員及其他有關保安等事項。 

三 訓練科：警察教育訓練進修、警察學術倡導、員警心理諮商輔導工

作之策劃、執行與評核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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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事科：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港澳居民與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非法活動之調查處理、國（外）賓安全維護、涉外治安案件處理、

涉外治安情報之蒐集、調查與處理、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核發、兩

岸交流涉及警察事務之綜合事項及其他有關外事警察等事項。 

五 後勤科：財產管理、廳舍營繕、警察裝備保養供應及其他有關後勤

等事項。 

六 保防科：所屬警察機關之機關內部保防、社會保防、偵防危害國家

安全案件、社會治安調查、安全資料查詢、支援機場、港口遭受劫

持、破壞事件應變處理與演習及其他有關保防等事項。 

七 防治科：勤區查察、社區治安之規劃推行、失蹤人口查尋、民防組

訓、民防團隊督導及其他有關戶口、防治等事項。 

八 犯罪預防科：犯罪預防宣導、社區警政與自衛體系之規劃及執行成

效之考核等事項。 

九 勤務指揮中心：警察勤務之指揮、調度管制、協調聯繫與最新治安

狀況之控制、一一Ｏ報案管理與資訊業務處理及其他有關勤務指揮

等事項。 

十 刑事鑑識中心：刑案現場勘察、證物督導管控、證物檢驗、鑑定、

防爆處理、現場勘察與鑑識技術研究發展、教育訓練及其他有關刑

事鑑識等事項。 

十一 民防管制中心：防情業(勤)務規劃、執行、演(訓)練與防情通訊

設備、遙控警報系統管理、民防防護及協助災害防救等事項。 

十二 督察室：員警申訴、考核、教育輔導、違法犯紀查處、傷殘慰問

救助、改善員警服務態度、內部管理業務、各種勤務、特種警衛

與首長警衛之督導考核及其他有關督察等事項。 

十三 公共關係室：新聞發布、大眾傳播媒體與民意機關、公眾社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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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新聞資料蒐集處理、警政措施宣導、為民服務及其他有關

連絡等事項。 

十四 秘書室：文書、檔案、出納、總務之管理與研考等業務及不屬於

其他各單位事項。 

十五 資訊室：警政資訊系統規劃與發展、電腦軟硬體設施操作、管理

與維護、資訊教育訓練與諮詢服務及其他資訊處理等事項。 

十六 法規室：警政法規之研究、審查、整理、編纂、諮詢、宣導、講

習、國家賠償事件及其他有關法制等事項。 

  本局刑事鑑識中心人員辦理現場勘察時，兼受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

之指揮、監督。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督察長、警政監、科長、主任、督察、技正、秘

書、專員、股長、督察員、警務正、警務員、巡官、技士、警務佐、巡

佐、技佐、警員、辦事員、線務員、警報員及書記。 

第五條  本局設會計室，置主任、專員、股長、帳務檢查員、科員、辦事員

及書記，依法辦理歲計及會計事項。 

第六條  本局設統計室，置主任、科員及辦事員，依法辦理統計事項。 

第七條  本局設人事室，置主任、專員、股長及科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

項。 

第八條  本局設政風室，置主任、專員、股長、科員及書記，依法辦理政風

事項。 

第九條  本局設各分局、保安警察大隊、刑事警察大隊、交通警察大隊、少

年警察隊、婦幼警察隊、捷運警察隊、通信隊，其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十條  本局為處理特定事務，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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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局長出缺，繼任人選未任命前，由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

派員代理。 

  局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職務代理順序如下： 

一 副局長。 

二 主任秘書。 

第十三條  本局設局務會議，由局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月舉行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以下列人員組成： 

一 局長。 

二 副局長。 

三 主任秘書。 

四 督察長。 

五 科長。 

六 主任。 

七 本局所屬各機關首長。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局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十四條  本局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及乙表。甲表由本局擬訂，報請市政

府核定；乙表由本局訂定，報請市政府備查。 

第十五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局長 警監  一  

副局長 警監  三  

主任秘書 警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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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長 警監  一  

警政監 警監  六  

科長 警正  八  

主任 警正  七  

督察 警正  十六  

技正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六 
一、內四人辦理資訊業務。 

二、內一人辦理刑事鑑識工作。

秘書 警正  三  

專員 警正  十七  

股長 警正  
四十二

(七) 

一、內四人辦理外事業務。 

二、內三人辦理刑事鑑識工作。

三、規劃設計股、系統操作股、

作業管理股股長由技正兼任。

四、行政股、勤務股、風紀股、

特種警衛股股長由督察兼任。

督察員 警正  十四 
其中五人專任勤務指揮中心值勤

官。 

警務正 警正  九十七
一、內十人辦理外事業務。 

二、內九人辦理刑事鑑識工作。

警務員 警佐或警正  九 辦理刑事鑑識工作。 

巡官 警佐或警正  四十二

一、內二十人專任勤務指揮中心

值勤員。 

二、內五人辦理外事業務。 

三、內十人辦理刑事鑑識工作。

四、內二人辦理資訊業務。 

技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十六 內五人置資訊室。 

警務佐 警佐或警正  二十一
一、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二、內二人辦理資訊業務。 

巡佐 警佐或警正  十一 辦理外事業務。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四 
一、內六人辦理資訊業務。 

二、內七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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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 警佐  三十三 辦理外事業務。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十二 內二人辦理外事業務。 

線務員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五  

警報員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十六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七十七 內二人辦理外事業務。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專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股長 薦任 第八職等 三  

帳務檢 

查員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二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會 

計 

室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三  

統 

計 

室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專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股長 薦任 第八職等 四  

人 

事 

室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四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專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二  

股長 薦任 第八職等 三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六  

政 

風 

室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合計 
五七七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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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

列等表之七」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定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不

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三、編制表所列書記員額內其中八人，由留任原職稱之雇員出缺後改置。 

四、編制表所列會計室書記員額內其中一人，由留任原職稱之會計室雇員出缺後改置。 

五、編制表所列線務員員額內其中三人，由留任原職稱之僱用線務員出缺後改置。 

六、原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裁撤後，現職話務員一人，得繼續留任職務列等相當之

職務至離職時為止，出缺不補，未列入。 

 

政 令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9 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 10333792600 號 

主  旨：立麒國際有限公司等 15 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 6 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

分別以 102 年 5 月 14 日府產業商字第 10230943300 號等函廢止公

司登記及 102 年 7 月 4 日府產業商字第 10230992100 號等函改寄代

表人，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  據：公司法第 10 條及第 28 條之 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 102 年 5 月 14 日府產業商字第 10230943300 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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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身分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公司登記科，地址：臺北市信

義區市府路 1號北區 1樓）。 

 

市長 郝 龍 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府產業商字第 10333792600 號 

廢止公司登記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清冊 

案由：M192 製表日期：103/06/08

批號：10121 頁    次：1 

序號 統一編號 公  司  名  稱 負責人 處分函日期及文號 

1 12681781 立麒國際有限公司 王碧珠 102 年 05 月 14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230943300 號 

2 22619739 麥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謝金發 102 年 07 月 02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230989800 號 

3 23024047 福華廣告有限公司 趙振華 102 年 07 月 02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230989900 號 

4 23448967 晟技企業有限公司 傅邦倫 102 年 07 月 02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230990000 號 

5 86173016 康駿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黃亞魂 102 年 07 月 02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230990100 號 

6 84126931 佑豐實業有限公司 陳雪絨 102 年 07 月 02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230990200 號 

7 97094165 友妮詩企業有限公司 鍾添進 102 年 07 月 02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230990300 號 

8 13097837 鍩貝爾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 

劉迪麟 102 年 07 月 02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2309906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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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3130287 新全有企業有限公司 林松鑫 102 年 07 月 02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230990700 號 

10 80272432 日日興實業有限公司 劉振安 102 年 07 月 02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230990800 號 

11 80147934 雅典娜藝術有限公司 王雪蘋 102 年 07 月 02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230990900 號 

12 80693829 和英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王銘鴻 102 年 07 月 02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230991000 號 

13 27720832 啟輪貿易有限公司 翁義同 102 年 07 月 02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230991100 號 

14 27999483 德安室內裝修工程有限

公司 

李以麒 102 年 07 月 02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230991200 號 

15 53094293 比佛利演藝事業有限公

司 

黃森堯 102 年 07 月 02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230991500 號 

共計：15 筆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9 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 10333792500 號 

主  旨：海飛企業有限公司等 22 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 6 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

分別以 103 年 2 月 7 日府產業商字第 10330821700 號等函廢止公司

登記及 103 年 4 月 10 日府產業商字第 10330872800 號等函改寄代表

人，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  據：公司法第 10 條及第 28 條之 1規定。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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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府 103 年 2 月 7 日府產業商字第 10330821700 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

民身分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公司登記科，地址：臺北市信

義區市府路 1號北區 1樓）。 

 

市長 郝 龍 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府產業商字第 10333792500 號 

廢止公司登記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清冊 

案由：M192 製表日期：103/06/08

批號：10127 頁    次：1 

序號 統一編號 公  司  名  稱 負責人 處分函日期及文號 

1 20841728 海飛企業有限公司 陳素娥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1700 號 

2 86467878 上晁企業有限公司 胡朝景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1800 號 

3 86576088 東慶有限公司 劉碧芬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1900 號 

4 84288533 亞通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謝詠能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2100 號 

5 84477149 永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李魁塘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2200 號 

6 84478506 鴻曦有限公司 吳朝勳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2300 號 

7 23181221 裕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呂銘鴻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24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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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9348264 錡昌實業有限公司 劉瀚陽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2600 號 

9 89607389 京京食品有限公司 徐鄧清妹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2700 號 

10 96936338 天馬汗航空貨運承攬有

限公司 

李雅珍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2800 號 

11 16751772 亞迪士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楊浩正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3100 號 

12 16665473 運通航空貨運承攬有限

公司 

徐世忠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3200 號 

13 80523233 優美佳工藝珠寶有限公

司 

蔡國義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3300 號 

14 27320097 台德國際電子有限公司 柯馬克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3400 號 

15 27411224 晶敏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杜海濤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3500 號 

16 27729741 普路斯實業有限公司 劉俊成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3600 號 

17 86642340 竺億有限公司 陳蕙苹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3800 號 

18 80614228 品科科技有限公司 許文誠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3900 號 

19 28855457 維銨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黃泰安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4000 號 

20 27808153 大誠展覽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李蔡玉珠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4100 號 

21 29050865 沛活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楊予慈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4200 號 

22 28765701 天帆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阮天帆 103 年 02 月 07 日府產業商字

第 10330824300 號 

共計：2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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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5 日 

發文字號：北市產業工字第 10340019500 號 

主  旨：核准出賣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買受人玖隆處理廠興業有限公

司共同申請動產擔保交易登記。 

依  據：動產擔保交易法暨其施行細則。 

公告事項：  

一、登記事項：「附條件買賣」之登記。 

二、擔保債權金額：新臺幣 219 萬 6,000 元整。 

三、標的物所在地：臺北市北投區洲美街 155 巷 20 號。 

四、登記字號：北市產業工附字第 5660 號。 

五、契約訂立有效期間至 113 年 5 月 29 日止。 

六、如有錯誤或遺漏時申請登記人應於公告日起 30 天內申請更正，逾

期不受理。 

 

局長 黃 啟 瑞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5 日 

發文字號：北市產業工字第 10340019600 號 

主  旨：核准抵押權人臺灣工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債務人一宇工程有限公

司共同申請動產擔保交易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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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動產擔保交易法暨其施行細則。 

公告事項：  

一、登記事項：「動產抵押」之登記。 

二、擔保債權金額：最高限額新臺幣 720 萬元整。 

三、標的物所在地：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3段 61 號。 

四、登記字號：北市產業工動字第 4711 號。 

五、契約訂立有效期間至 113 年 5 月 26 日 

六、如有錯誤或遺漏時申請登記人應於公告日起 30 天內申請更正，逾

期不受理。 

 

局長 黃 啟 瑞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5 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 10330663000 號 

主  旨：有關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文山區

實踐段一小段 461 地號等 7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

畫案」公開展覽與公聽會事宜，更正本府 103 年 5 月 28 日府都新字

第 10232336800 號公告之公告事項如說明，請  查照。 

說  明：  

一、查旨揭公告之公告事項一(二)中之「臺北市文山區樟新里辦公處」

係誤植，更正為「臺北市文山區樟文里辦公處」。另本案公開展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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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日期自 103 年 6 月 27 日展延至 103 年 7 月 7 日。 

二、其餘規定仍依本府 103 年 5 月 28 日府都新字第 10232336800 號公告

內容辦理。 

三、張貼處：１、臺北市政府公告欄。２、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３、臺北市文山區公所公告欄。４、臺北市文山區樟文里辦公處公

告欄。５、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６、刊登新聞紙 3日。 

 

市長 郝 龍 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 

地址：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承辦人：楊子慧 

電話：1999(外縣市 02-27208889)#7101 

電子信箱：melody68@health.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9 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醫護字第 10334455602 號 

主  旨：本局辦理展延精神疾病嚴重病人處置之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暨指定精

神科專科醫師名單公告（如附件），惠請 協助刊登公報，請 查照。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副  本： 

 

局長 林 竒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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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名單 

一、法令依據：依據精神衛生法第 32 條第 5項暨「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規定辦理。 

二、指定精神機構應配合本局提供下列服務：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其他地方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三、指定有效期間：自 103 年 6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5 月 31 日止。 

四、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名單： 

精神科病床數 
醫療機構名稱 醫療機構地址 

急性 慢性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25 0 

合計 1家 25 0 

以下空白 

 

展延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指定專科醫師名單 

一、法令依據：「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 2、6條及第 7條規定。 

二、指定專科醫師應配合本局辦理精神衛生法第 41 條及第 45 條所訂事項。 

（一）第 41 條：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

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

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

住院治療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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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予以緊急安置，並交由 2 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 

（二）第 45 條：…嚴重病人拒絕接受社區治療時，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診斷仍有社區治療之必要，嚴重病

人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填具強

制社區治療…強制社區治療期間，不得逾六個月。但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診斷有延長必要，

並報經審查會許可者，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每次以一

年為限。…。 

三、指定有效期間：自 103 年 6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5 月 31 日止。 

四、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名單(計 4位)： 

指定精神專科 

醫師姓名 

執業處所名稱 執業處所地址 聯絡電話 

蔡尚潁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02-2737-2181

鍾國軒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同上 同上 

黃守宏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同上 同上 

陳抱寰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同上 同上 

以下空白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86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300 號

6 樓 

承辦人：李杰儒 

電話：27590666#6332 

電子信箱：pma130072@mail.taipei.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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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5 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 10334937300 號 

主  旨：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管有本市信義區松壽廣場地下停車場因配

合「2014 年臺北國際電腦展」活動，調整停車費率公告（臺北市停

車管理工程處 103 年 6 月 3 日北市停營字第 10334936401 號公告），

請 查照。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副  本：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含附件)、臺北市信義區公所(含附件)、臺北市

政府交通局交通治理科(含附件) 

 

局長 王 聲 威 

停車管理工程處

處         長 張哲揚 決行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3 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營字第 10334936401 號 

主  旨：公告本市信義區松壽廣場地下停車場配合舉辦「2014 年臺北國際電

腦展」活動，於 103 年 6 月 7 日（星期六）展覽時間內小型車停車

費率調整為每小時 50 元。 

依  據：停車場法第 25 條、第 31 條暨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自治條例

第 4條、第 5條。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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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舉辦「2014 年臺北國際電腦展」活動，松壽廣場地下停車場於

103 年 6月 7日（星期六）展覽時間內小型車停車費率調整為每小時

50 元，調整情形分述如後： 

(一)103 年 6 月 7 日（星期六）：每日 10 時至 18 時止小型車停車費率

調整為乙種計時費率，為每小時 50 元；其餘時段依原公告停車

費率維持不變（每日 0時至 9時止每小時 10 元，9時至 10 時止每

小時 40 元，18 時至 22 時止每小時 40 元，22 時至 24 時止每小時

10 元）。 

(二)上述費率調整於活動結束後，自 103 年 6 月 8 日（星期日）起恢

復小型車原公告停車費率。 

二、小型車計費單位：全程以半小時計費。 

 

處長 張 哲 揚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86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300 號

6 樓 

承辦人：李杰儒 

電話：27590666#6332 

電子信箱：pma130072@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5 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 103349374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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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管有本市信義區信義廣場地下停車場因配

合「2014 年臺北國際電腦展」活動，調整停車費率公告（臺北市停

車管理工程處 103 年 6 月 3 日北市停營字第 10334936402 號公告），

請 查照。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副  本：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含附件)、臺北市信義區公所(含附件)、臺北市

政府交通局交通治理科(含附件) 

 

局長 王 聲 威 

停車管理工程處

處         長 張哲揚 決行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3 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營字第 10334936402 號 

主  旨：公告本市信義區信義廣場地下停車場配合舉辦「2014 年臺北國際電

腦展」活動，於 103 年 6 月 7 日（星期六）展覽時間內小型車停車

費率調整為每小時 50 元。 

依  據：停車場法第 25 條、第 31 條暨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自治條例

第 4條、第 5條。 

公告事項：  

一、配合舉辦「2014 年臺北國際電腦展」活動，信義廣場地下停車場於

103 年 6 月 7 日（星期六）展覽時間內小型車停車費率調整為每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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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元，調整情形分述如後： 

(一)103 年 6 月 7 日（星期六）：每日 10 時至 18 時止小型車停車費率

調整為乙種計時費率，為每小時 50 元；其餘時段依原公告停車

費率維持不變（每日 0時至 8時止每小時 10 元，8時至 10 時止每

小時 40 元，18 時至 22 時止每小時 40 元，22 時至 24 時止每小時

10 元）。 

(二)上述費率調整於活動結束後，自 103 年 6 月 8 日（星期日）起恢

復小型車原公告停車費率。 

二、小型車計費單位：全程以半小時計費。 

 

處長 張 哲 揚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86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300 號

6 樓 

承辦人：李杰儒 

電話：27590666#6332 

電子信箱：pma130072@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5 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 10334937200 號 

主  旨：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管有本市信義區府前廣場地下停車場因配

合「2014 年臺北國際電腦展」活動，調整停車費率公告（臺北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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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管理工程處 103 年 6 月 3 日北市停營字第 10334936400 號公告），

請 查照。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副  本：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含附件)、臺北市信義區公所(含附件)、臺北市

政府交通局交通治理科(含附件) 

 

局長 王 聲 威 

停車管理工程處

處         長 張哲揚 決行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3 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營字第 10334936400 號 

主  旨：公告本市信義區府前廣場地下停車場配合舉辦「2014 年臺北國際電

腦展」活動，於 103 年 6 月 7 日（星期六）展覽時間內小型車停車

費率調整為每小時 50 元。 

依  據：停車場法第 25 條、第 31 條暨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自治條例

第 4條、第 5條。 

公告事項：  

一、配合舉辦「2014 年臺北國際電腦展」活動，府前廣場地下停車場於

103 年 6 月 7日（星期六）展覽時間內小型車停車費率調整為每小時

50 元，調整情形分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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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3 年 6 月 7 日（星期六）：每日 10 時至 18 時止小型車停車費率

調整為乙種計時費率，為每小時 50 元；其餘時段依原公告停車

費率維持不變（每日 0時至 9時止每小時 10 元，9時至 10 時止每

小時 30 元，18 時至 24 時止每小時 10 元）。 

(二)上述費率調整於活動結束後，自 103 年 6 月 8 日（星期日）起恢

復小型車原公告停車費率。 

二、小型車計費單位：全程以半小時計費。 

 

處長 張 哲 揚 

 

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承辦人：莊主民 

電話：02-27287458 

傳真：02-27202068 

電子信箱：oa-0859@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字第 10331781000 號 

主  旨：不動產估價師黃火明先生申請變更事務所名稱、地址（變更後名稱：

浩華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變更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基

隆路 1 段 420 號 2 樓之 2）及異動共同執業估價師等登記事項乙案，

經核尚無不符，並經本府發給變更後之（103）北市估字第 000199

號開業證書（印製編號 000550）在案，敬請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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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條規定辦理。 

二、副本抄送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及本府秘書處。 

正  本：內政部 

副  本：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市長 郝 龍 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承辦人：莊主民 

電話：02-27287458 

傳真：02-27202068 

電子信箱：oa-0859@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字第 10331781100 號 

主  旨：不動產估價師潘詠曼小姐申請變更事務所名稱（變更後名稱：浩華

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及異動共同執業估價師等登記事項

乙案，經核尚無不符，並經本府發給變更後之（100）北市估字第

000174 號開業證書（印製編號 000551）在案，敬請 備查。 

說  明： 

一、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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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副本抄送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及本府秘書處。 

正  本：內政部 

副  本：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市長 郝 龍 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11樓南區 

承辦人：胡宇君 

電話：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7709 

傳真：02-27209111 

電子信箱：a108@dopms.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9 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管字第 10311887700 號 

主  旨：核定修正「臺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地政局土地開發

總隊部分），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府地政局 103 年 5 月 27 日北市地人字第 10331653100 號函

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刊登公報，不另行文) 

副  本：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含附件)、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含

附件) 

 

市長 郝 龍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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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  103.6.9 府人管字第10311887700 號函核定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 行 權 責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

辦

單

位 

項 

目 
內    容 

科長 總隊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一、 區段徵收地區範圍之核定事

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 土地改良物拆遷公告、限期

拆遷事項。 

審核 核定       

三、 報請內政部核定抵價地發還

比例及禁止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 拆遷安置計畫之核定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五、 實施區段徵收前先行辦理協

議價購事項。 

審核 核定       

地

政

局

土

地

開

發

總

隊 

六、 區段徵收公聽會及相關說明

會。 

審核 核定       

 

一

、

區

段

徵

收 

七、 區段徵收計畫書報內政部核

准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一併徵

收土地

改良物

部分由

第二層

決行 

   八、 區段徵收土地、補償、歸戶

及土地改良物等清冊之核定。

核定        

   九、 公告通知事項。 審核 核定       

   十、 公告期間內各權利人提出異

議之處理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未涉及

地價部

分由第

三層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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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  103.6.9 府人管字第10311887700 號函核定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 行 權 責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

辦

單

位 

項 

目 
內    容 

科長 總隊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十一、 通知權利人領取補償費及補

償事項。 

核定        

   十二、 領取補償費案件核定事項。 核定        

   十三、 申請發給抵價地案件之核定。 核定        

   十四、 未領取補償費之存入保管專

戶、通知及核發事項。 

核定        

   十五、 土地改良物協議價購及各項

費用發放。 

核定        

   十六、 徵詢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同意

撥用事項。 

核定        

   十七、 撥用計畫書之核定事項。 審核 核定       

   十八、 協調管理機關以作價或領回

土地方式處理事項。 

核定        

   十九、 區段徵收各項囑託登記事項。 核定        

   二十、 土地改良物及墳墓等應拆除

或遷移，逾期未自行拆遷者，

依行政執行法執行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一、 區段徵收地區土地及建物列

冊送稅捐機關減免或免徵地

價稅及房屋稅事項。 

核定        

   二二、 原核定發給抵價地（或現金

補償）申請改發現金補償（

或抵價地）事項。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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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  103.6.9 府人管字第10311887700 號函核定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 行 權 責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

辦

單

位 

項 

目 
內    容 

科長 總隊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二三、 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要點之

核定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四、 專案住宅配售作業要點之核

定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五、 專案住宅申請配售之核定事

項。 

核定        

   二六、 核定專案住宅配售價格。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七、 核定抵價地權利價值。 審核 核定       

   二八、 抵價地分配說明會相關事項 審核 核定       

   二九、 申請合併分配抵價地事項。 核定        

   三十、 抵價地抽籤分配等事項。 核定        

   三一、 區段徵收土地分配結果公告

及通知事項。 

審核 核定       

   三二、 通知繳納或領取差額地價。 審核 核定       

   三三、 逾期不繳納差額地價移送法

院強制執行事項。 

審核 核定       

   三四、 通知申請於發給之抵價地設

定抵押權或典權者提出設定

登記文件事項。 

核定        

   三五、 區段徵收涉及政策之重大事

項如樹木移植、廟宇遷建及

專案住宅等。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視個案

需要會

辦相關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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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  103.6.9 府人管字第10311887700 號函核定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 行 權 責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

辦

單

位 

項 

目 
內    容 

科長 總隊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三六、 土地所有權人接管土地事項。 審核 核定     無異議

事項部

分由第

四層決

行 

   三七、 國民住宅用地、安置原住戶

所需土地依計畫讓售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八、 區段徵收剩餘可建地專案讓

售、標售、標租、設定地上

權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九、 道路、溝渠等九項用地以外

公共設施用地之撥用或讓售

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十、 財務結算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一、 區段徵收成果報告備查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二、 已出售區段徵收土地逾期未

使用之收回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三、 行政救濟及訴訟案件答辯狀

核定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未涉及

地價部

分由第

三層決

行 

   四四、 洽詢及查復府外機關區段徵

收相關事項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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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  103.6.9 府人管字第10311887700 號函核定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 行 權 責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

辦

單

位 

項 

目 
內    容 

科長 總隊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四五、 農業專用區配售作業要點之

核定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六、 農業專用區配售之核定事項 核定        

          

 一、 重劃地區範圍之核定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 報請內政部核定禁止或限制

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 禁止或限制事項之公告及通

知土地、建物所有權人或使

用人及有關機關。 

審核 核定       

 四、 舉辦重劃座談會事項。 審核 核定       

 五、 重劃計畫書報內政部核定事

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六、 重劃計畫書公告及通知事項。 審核 核定       

 

二

、

市

地

重

劃 

 

 

 

 

 

七、 舉辦重劃說明會事項。 審核 核定       

  八、 公告期間內各權利人提出異

議之查處、調處及報請上級

機關裁決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九、 重劃區土地列冊送稅捐稽徵

機關減免及徵免地價稅。 

核定        

  十、 因分配需要增設或加寬 8 公

尺以下巷道涉及都市計畫變

更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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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  103.6.9 府人管字第10311887700 號函核定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 行 權 責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

辦

單

位 

項 

目 
內    容 

科長 總隊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十一、 申請合併或協調合併分配土

地事項。 

審核 核定       

  十二、 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公告及

通知事項。 

審核 核定       

  十三、 通知領取現金補償地價。 核定        

  十四、 協調清理耕地租約及他項權

利等事項。 

核定        

  十五、 重劃土地送登記機關辦理權

利變更登記事項。 

核定        

  十六、 土地所有權人接管土地事項。 核定        

  十七、 通知繳納或領取差額地價。 審核 核定       

  十八、 逾期不繳納差額地價移送法

院強制執行事項。 

審核 核定       

  十九、 核發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事

項。 

核定        

  二十、 市地重劃涉及政策之重大事

項，如樹木移植、廟宇遷建

等。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視個案

需要會

辦相關

機關 

  

  二一、 土地改良物及墳墓拆遷補償

費公告、通知事項。 

審核 核定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3 年第  117  期 
 

 
 

 

57

臺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  103.6.9 府人管字第10311887700 號函核定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 行 權 責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

辦

單

位 

項 

目 
內    容 

科長 總隊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二二、 土地改良物及墳墓拆遷補償

費清冊核定及發放事項。 

核定        

  二三、 土地改良物及墳墓代為拆除

或遷葬。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四、 未領取補償費、差額地價之

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及核發

事項。 

核定        

  二五、 抵費地依計畫讓售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六、 抵費地專案讓售、標售、標

租、設定地上權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七、 財務結算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八、 重劃報告報備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九、 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成立及

解散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十、 自辦市地重劃範圍核定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一、 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申請徵

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未能送

達之公告事項 

審核 核定       

  三二、 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申請核

准實施市地重劃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三、 自辦市地重劃土地重劃會成

立之相關文件及解散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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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  103.6.9 府人管字第10311887700 號函核定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 行 權 責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

辦

單

位 

項 

目 
內    容 

科長 總隊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三四、 自辦市地重劃會員大會及理

事會會議紀錄備查事宜。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五、 自辦市地重劃申請核定、備

查事項之通知補正。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六、 自辦市地重劃會違法或廢弛

業務予以警告、撤銷其決議

及解散等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七、 自辦市地重劃負擔總計表事

項。 

審核 核定       

  三八、 自辦市地重劃會報請調處地

上物拆遷補償事項。 

審核 核定       

  三九、 自辦市地重劃會報請代為拆

遷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十、 自辦市地重劃區涉及政策之

跨局處協調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一、 自辦市地重劃申請平均地權

基金貸款之核定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二、 自辦市地重劃區抵費地出售

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自辦重

劃已完

成申請

移轉抵

費地者，

由第二

層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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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  103.6.9 府人管字第10311887700 號函核定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 行 權 責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

辦

單

位 

項 

目 
內    容 

科長 總隊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四三、 自辦市地重劃區財務結算及

重劃報告備查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四、 行政救濟案件及訴訟答辯狀

核定事項。 

審核 核定       

          

 一、 加密控制測量計畫核定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

、

控

制

測

量 

二、 加密控制測量成果核定、公

告及移交事項。 

審核 核定       

          

 一、 永久測量標設置事項。 審核 核定       

         

         

 二、 永久測量標管理維護事項。 審核 核定       

         

         

  

四

、

永

久

測

量

標

相

關

事

項 

三、 永久測量標裁罰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一、 界標規格報請內政部核示事

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五

、

測

繪

管 

二、 一定規模或條件之應用測量

成果管理計畫核定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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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  103.6.9 府人管字第10311887700 號函核定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 行 權 責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

辦

單

位 

項 

目 
內    容 

科長 總隊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理 三、 一定規模或條件之應用測量

成果管理事項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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